
广西壮族自治区 

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

桂职办〔2016] 120 号 

关于开展在线审验高级专业技术 

资格证书的通知 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职改办，自治区各系列（行业、 

单位）职改办，自治区直属有关单位职改办（人事、干部处）: 

为进一步提高效率，优化服务、方便群众，今年，我们

在专业技术人员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系统）基本建成的基础

上，开展在线审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（即高级职称证书， 

以下简称“证书” ) ，以便尽快实现证书在线查询及管理等

功能。现将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范围及对象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，广西区内通过评审方式取得的

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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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证书审验的时间安排及要求 

（审验时间安排 

证书持有人应根据证书上的授予时间，在安排的时间范 

围内登录系统完成审验，时间安排表详见附件。 

（审验方法 

本次审验原则上采取系统审验的方式。 

1、持证人须登录系统，按系统要求填写各项信息。网址： 

http: //www. gxrczc. corn0 

2、持证人根据系统提示，对证书信息进行审验。 

3、审验中需要人工审核的，须按系统要求拍照或扫描后

上传相关的佐证材料（即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证书、评

审表、批文等材料）。 

4' 审验人可于完成审验的 30 个工作日之后再次登录系

统查看审验结果。若系统显示审验通过，证书信息即可实现

网上查询，若相关人员利用本次审验混入虚假证书的，一经 

查实，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进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线

下注册验证工作，各单位及专业技术人员可通过系统查询高

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真实性，并以系统提供的信息作为办 

理其它相关业务的依据。除因特殊原因外，自治区职改办不

再办理查询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真实性及出具证明等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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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力口强宣传。本次高级资格证书审验是

广西高级职称数据库建设的基础和关键，同时涉及到广大专

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，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采取下发通

知、上传门户网站、张贴公告等多种方式，加大宣传力度， 

确保及时将通知传达到每一位持证人。 

（二）整理备查高级职称数据历年批文及数据信息。为确

保历年高级职称数据情况及时准确满足审验要求，请各系列、 

各高级评委会及有关单位整理相关高级职称数据，以备审验

之用 

（三）加强沟通。审验过程技术支持、系统使用相关等

问题，可及时与自治区职改办、广西人才市场沟通。 

广西人才市场（广西流动人员职改办）联系电话：0771 

一55050 13。 

自治区职改办，联系电话：0771-5855692, 5866234 

附件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审验工作时间安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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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审验工作 

时间安排表 

证书上的授予时间 
提交审验 

（操作人：证书持有人） 

2014 年 1 月至 

2014 年 12 月 

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

2017 年 1 月 25 日 

2009 年 1 月至 

2013 年 12 月 

2017 年 1 月 26 日至 

2017 年 6 月 30 日 

2008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
2017 年 7 月 1 日至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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